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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环境的变化,法律依据的不充分、监督主体能力弱以及监督对象的不明确都是导致生态环保督察困难重重

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首先针对目前环保监督制度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概述,随后从三个方面详细探讨了完善相关建议,

以此供相关人士交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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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对于生态环境保护重视程度

持续加强,出现了从政府、企业到个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工业企

业生产、房地产项目开发、人类生活生产区域拓展等行为不

可避免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出现了诸如水环境污

染、私自侵占农田、湿地以及大量砍伐树木、削山建别墅、

侵占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地等人为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生态环境于一国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保护生态环境人

人有责,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并完善相应的生态环境督察制

度,在督察的准备工作、过程安排以及后续处理上进行不断

地改进和调整,强化相关机构的职能,使得督察制度真正切

实有效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就当前制定的督察政策来说,

法律依据的不完善,政府及相关环保部门既是督察对象又是

督察实施主体,职责不明确以及环境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所

执行的监管内容模糊,这些问题都将是制约我国环保督察长

远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

越来越注重环境保护和环境友好交流合作,因此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制度对于我国在世界的发展地位至关重要。一国法律

制度的制定需要其公民的执行和遵守,我国地方各级机关和

部门也应该各尽其责,执行政策要依法依规,统筹兼顾,因此

对于我国现有生态环保督察机制的完善已刻不容缓。基于

此,本文将简要叙述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现状及

问题,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以此供相关人士交

流探讨。 

1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1.1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主体责任不明确 

目前,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还存在着地方政府对于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不明确的问题。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制度的法律依据来源于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而该

法律条例并没有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党委负责人对于环境保

护执法权的身份和责任[1]。在实际的交办过程中,地方政府

本应负责推进整改到位,并为加快推进整改进度而实行边督

边改。但个别地方未能做到因类施策,对不同行业的生态环

境问题在管理上没有精细化,地方因畏惧追究责任而而出现

整治简单化、粗暴化,时有“一刀切”等现象发生,干扰了部

分企业正常经营,甚至影响到群众的正常生活。而督察往往

也是指出问题,并无具体整改标准及要求,只是在后督察或

督察“回头看”过程中检查整改效果。一旦没有明确的标准,

那么企业究竟应不应该整改,如何整改,整改的目标是什么,

这些问题将会产生误解,甚至成为企业接连倒闭的死循环,

这样的后果将对地方社会经济和民生发展带来极大的消极

影响。 

1.2个别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形式化 

生态环境部牵头对地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督

察,而各地方环保督察虽然在理论上参照中央环保督察实施

省、市级督察,但其过程只是模仿形式,效果并不突出。它们

只是对地方环境的法律法规政策进行检查,对于生态环境保

护、监督工作效率亟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督察需要国家

和地方的协调合作,作为督察主体,在环境问题发生后不能

第一时间勘察和决策,这就需要地方区域环境保护督察具有

主体决策和初期监督的职能,在有效的时间内减少环境污染

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是目前地方各级所欠缺的。 

1.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督察对象不细化 

目前环保督察已开始针对地方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履

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方面开展督察,督察对象类型增多但尚

不全面,这就需要地方对应国家在实施生态环保相关政策进

行角色代入、自我完善,主动将督察对象补充全面并开展自

查。而督察主体则对督察制度进行细化,使其更加符合各地

方的实际发展需要。在我国现有的环境保护法中,对于督察

对象范围尚无明确规定,对于涉及生态环保责任还不够精

细。譬如,国家应分别制定关于住宅建造和工程水利部门的

监督机制,两种部门不能混为一谈,共用同一政策。同时,国

家也应做好督察的准备工作,对新建立的督察企业进行指

导协调,并在不断沟通中进行整改不足。这就需要环境督察

机制制定相关政策,细化对地方政府各生态领域部门的环

境督察力度,从而保证生态环境保护计划的快速落实和积

极影响[2]。 

2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措施 

2.1加强生态环境督察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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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环境保护法》并没有明确举例对于地方党

委、政府和企业环境保护问题的监督标准。除此之外,也没

有明确规定对于企业进行环境整治的标准和力度。法律依据

上的不明确性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因此建议建立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在该法律规定上进一步明确督察主体对

于地方生态环保督察的职责和义务[3]。对于一些在地方区域

没有按照标准进行执行的,要严格按照惩罚措施进行惩罚公

示,声张法律的正义性。只有严格对法律法规制度进行执行,

才能切实顺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保护大会上提出的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目标,进一步促使我国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机制走向更长远的发展。 

2.2明确督察主体的监督职能 

地方区域环境保护部门不能只具有检查的能力,更应具

有对于生态环境的初步监督作用。对于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

督察来说,地方环保不应只由国家环保部执行和督促,这样

监管的效率和影响力较低。我国相关部门机构应该加大区域

环境监管部门的监督主体地位,提高它们的督察职能,使得

在发生环境问题时,区域环境保护督察部门能够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进行解决和决策执行。这样做不仅会大大提升我国生

态环保督察的办事效率,还能有效的促进督察长远发展,走

向世界。 

2.3明确督察对象的分类标准 

我国的生态环保监督的重点对象应该包含自然生态环

境、居民楼住宅、建筑水利以及国有企业的生产环境。虽然

监督对象的种类较多,但国家和地方政府并没有一一对应的

相关部门进行督察和管制。如果以偏概全,那么长期以往,

监管的标准越来越模糊,相应的监管力度和后果将会与最

初的生态文明保护计划背道而驰,从而带来严重的负面后

果[4]。因此,国家应该在监督规定上建立多个对应现实环境

需要的督察部门。同时,对于这些监管部门的管理应该本着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根据实际情况对制度随时调整。

明确地方区域的环保监督部门对地方政府和相关环境部门

进行检查和督促,保证其严格执行法律条例。除此之外,我国

还应对国有企业进行首要的环境督察,对于其内部的数据和

资料、环境监测质量以及内部物质堆积情况进行严格的筛选

和执法。 

3 结束语 

总的来说,随着全球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作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其对生态环境的贡献和领导力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因此,我国必须严格重视环保督察工作,对于当前生态环

保督察制度仍然面临的问题和需要完善的地方进行整改和

调整。对于执行生态环保督察制度而言,督察的准备工作、

督察过程中以及善后处理问题都十分关键,准备工作不仅是

相关环境保护部门的责任,更是地方区域环境督察负责人员

的义务。同时,政策的制定需要国家政府与地方共同商议,

因为地方政府作为环境突发时间的第一救援人员,其执行权

力的行使对于环境保护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授予地方政府

机构和部门执行权力是我国现有环保法调整的重点。生态环

境保护监管机构的明确、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整治环境的

标准等等,这些将成为国家社会发展、响应习总书记“生态

文明建设”目标最有力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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